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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的立法说明

为贯彻落实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

券法》）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决

策部署，进一步健全存托凭证发行交易制度，我会对《存托凭证发

行与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存托凭证办法》）进行

了修订。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立法背景

2018 年 3 月，国务院批转了《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

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意见》），将存托

凭证认定为证券，并明确了存托凭证的基础制度框架。为落实《若

干意见》相关要求，规范存托凭证的发行、交易及相关活动，我会

制定《存托凭证办法》，以部门规章形式对存托凭证基本制度做出

了全面规定。

近年来，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，2020 年 3 月 1

日，修订后的《证券法》正式施行，《证券法》将存托凭证明确为

法定证券品种，并对公开发行存托凭证的条件做了原则规定，完善

了信息披露要求，大幅提高了证券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，《存托凭

证办法》有必要根据《证券法》做出调整。同时，《存托凭证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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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发行程序为核准制，科创板、创业板在试点注册制时，对发

行存托凭证的程序做了衔接性规定，在全面实行注册制背景下，有

必要根据注册制要求，对《存托凭证办法》有关发行程序做出调整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存托凭证的发行

一是完善公开发行存托凭证的条件。《证券法》规定公开发行

存托凭证应当符合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

其他条件，同时修改了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。《存托凭证办法》

据此做了相应调整。二是明确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实行注册制，具体

审核、注册程序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、证券交易所的规定，并同步

修改了发行上市申请文件的报送要求。三是将“具有保荐资格的机

构”修改为“具有保荐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”。

（二）关于信息披露

一是新增简明清晰、通俗易懂的原则性要求。二是补充监事、

监事会及履行类似职务的个人或者机构对有关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

报告的保证义务。三是按照《证券法》授权，规定证券交易所可以

规定定期报告的编制格式和内容。四是将境内外“同步”披露修改

为“同时”披露。

（三）关于投资者保护

根据《证券法》规定新增先行赔付相关内容，明确境外基础证

券发行人因欺诈发行、虚假陈述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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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损失的，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相关的

证券公司可以先行赔付。

（四）关于法律责任

一是根据《证券法》规定，对短线交易、非法持有、买卖证券、

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证券、违规减持等法律责任规

定做了完善。二是根据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〉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的规定，将规章

设定的罚款上限由“三万元”修改为“十万元”，涉及金融安全且

有危害后果的，罚款的上限为“二十万元”。

此外，还对《存托凭证办法》个别条款的文字表述做了调整。

三、公开征求意见情况

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16 日，我会就《存托凭证办法》修订

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共收到七条反馈意见，其中

与条文直接相关的意见建议共有五条，其中有的意见建议现有条文

已有体现，有的意见建议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，主要情况如下：

一是关于监事签署书面确认意见。有意见提出，在开曼群岛注

册的发行人通常不设有监事以及监事会，无法满足监事签署书面意

见的条件，建议对此作出例外规定。经研究，《存托凭证办法》第

五十八条第七项明确规定，没有监事、监事会或者履行类似职务的

人员或者机构安排的，不适用《证券法》和本办法有关监事、监事

会的规定，相关意见在《存托凭证办法》中已有体现。

二是关于增加信息披露事项。有意见提出，建议将不可抗力、



— 4 —

不可预测的事件作为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应当披露的事项。经研究，

《存托凭证办法》已明确规定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应当按照《证券

法》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规定披露重大事件，并履行境

内外同时披露义务。如相关不可抗力、不可预测的事件构成重大事

件，或者按照境外上市地规则应当进行信息披露，则境外基础证券

发行人应当按现行规定披露；如相关不可抗力、不可预测的事件不

构成重大事件，且境外上市地规则也未要求披露，则依法不需要披

露。因此，相关意见在《存托凭证办法》中已有体现。此外，有意

见提出，建议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及时披露临时报告。鉴于《存托

凭证办法》第十八条已有明确规定，未再作重复规定。

三是关于提高罚款数额。有意见提出，《存托凭证办法》设置

十万元、二十万元的罚款数额太低，建议按照违法所得的一定比例

处罚。经研究，《存托凭证办法》主要规定了两类法律责任，一类

是《证券法》设定的法律责任，《存托凭证办法》通过援引，直接

适用《证券法》相关规定。如，对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，可以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

千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

的人违法从事内幕交易的，可以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一

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，相关罚款数额与其他领域相比已较高；另

一类是《证券法》没有规定，《存托凭证办法》作为规章设定的法

律责任。如关于存托人及参与存托业务的人员、托管人等主体的法

律责任。对此，《行政处罚法》《通知》明确规定，部门规章设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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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十万元，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、金融安

全且有危害后果的，设定的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二十万元。对于

后一类法律责任，《存托凭证办法》作为规章最高仅有权设定二十

万元罚款，因此未采纳该意见。


